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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「公共建設督導會報」 

109 年度第 1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9 年 1月 31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 時 30分 

地點：工程會 10樓第 1會議室 

主席：吳召集人澤成         紀錄：吳奕哲 

出席及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

壹、會議緣由： 

工程會為加強列管公共建設之執行績效，依組織條例第2條規

定「本會對於中央政府辦理執行行政院列管之公共工程，有指

示、監督之權」，以108年1月25日工程管字第1080300063號函，

請各機關檢核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項目，並成立「公共建設督導

會報」，去年(108年)迄已召開11次委員會議，本次爰召開109

年度第1次委員會議，協調解決跨部會或通案性問題，以有效

推動重大公共建設計畫。 

貳、上次(108年度第11次)委員會議紀錄確認 

結論：准予備查。 

參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全國整體砂石供需情形、全國河川疏濬情形與預拌混凝土

(含原物料)價格及產銷情形說明案。 

結論: 

(一)感謝經濟部礦務局針對砂石產銷情形已建立土石資源服務

平台，並主動瞭解提出報告分析未來離岸風電工程風機基

礎塊石需求，請經濟部儘速確實掌握我國離岸風電工程

(包含民間)基礎料源供應來源及供應情形，另外，亦請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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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即應充分掌握材料來源供應情

形，並於規劃設計階段納入考量，合理編列預算及採取適

當工法，以提高廠商投標意願與降低未來施工風險，俾利

工程順利發包推動。另如有發生砂石供需問題應儘速與經

濟部礦務局及水利署反映，俾利及早因應。 

(二)有關東砂北運部分，經臺灣港務公司針對臺北港配合東砂

北運政策及符合公共利益之港務規劃再行檢討後，已研擬

新修正之短期振興專案，請交通部高層務必重視，並儘速

有效執行，俾利穩定北部砂石供給並降低對大陸進口砂石

之依賴。 

(三)感謝經濟部水利署加強辦理河川疏濬及採用固定價格申購

制度，以穩定砂石市場供需，對於疏濬量及時機並應有整

年完整規劃，鑑於非汛期(每年12月至隔年4月)為河川疏

濬之較佳時間，建請經濟部水利署基於河防與橋梁安全及

考量汛期天候不利疏濬之因素，於非汛期間加強辦理河川

疏濬，以確保汛期時之砂石穩定供應。 

(四)鑑於砂石、水泥、飛灰與爐石粉等係屬預拌混凝土原料，

其材料源頭的價格上漲恐影響預拌混凝土價格及下游工

程成本增加，請經濟部從源頭全面掌握預拌混凝土及其原

物料(砂石、水泥、飛灰、爐石等)價格占比與產銷情形，

俾利預先掌握關鍵問題，採取因應對策，以避免影響營建

物價波動。 

(五)另為確保預拌混凝土之品質，請各機關務必依預拌混凝土

添加飛灰之使用規範嚴格要求品質並落實執行，以避免施

工者貪圖降低成本，而使用便宜的添加材料，影響到預拌

混凝土之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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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橋梁安全維護策進作為說明案。 

結論: 

(一)感謝交通部擴大提供橋梁管理資訊系統納管範圍予各機關

運用，請尚未填報之內政部及文化部儘速配合填報相關資

料，俾掌握橋梁安全狀況。 

(二)各單位於辦理工程之各項階段均應注意相關細節，例如設

計階段應要求設計者之設計成果落實符合需求、施工階段

應要求廠商重視施工品質、營運階段則應依規定管理使用

並妥善檢測維修，前述階段各重要之檢驗停留點均應由相

關人員簽認負責，避免有設計太過理想化、超載超量使用

及疏於維護等情事。 

(三)工程會刻正盤點各類型設施維護管理辦理情形，並將陸續

依設施類型召開維護管理檢討會議，相關辦理成果將納入

後續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提報。 

三、歷次會議結論辦理情形報告 

結論： 

歷次會議結論共計列管 3 項，持續列管 3 項，請各主管機關

依管考建議加緊趕辦。 

(一)臺東市富岡港交通船碼頭改善工程計畫 

本案之「海埔地申請暨開發計畫」部分，原依內政部 108 年
6 月 12 日專案小組聯席會審查會議要求補正，經臺東縣

政府補正後，仍漏提造地施工計畫書，內政部於 108 年
12 月 25 日函請臺東縣政府再補提送造地施工計畫書，雖

臺東縣政府已向內政部申請展延，惟仍請交通部督促臺東

縣政府儘速完成造地施工計畫書，並請內政部督導所屬協

助相關審查事宜，以避免影響後續新碼頭之工程進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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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重建醫療大樓工程計畫 

本計畫因土地取得、細部設計作業耗時，影響發包作業，

工程採購案分別於 108 年 9 月 20 日、10 月 3 日招標流

標 2 次，並以減項方式再次辦理招標，請衛福部及工程代

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於標案公告期間密切注意市場狀況，

並請衛福部確實檢討後續工作期程及預算分配妥適性。 

(三)澎湖低碳島風力發電計畫、風力發電產業政策 

1.有關「澎湖低碳島風力發電計畫」部分，因民意反對而

取消施作之 8 部風機，將納入「風力發電第五期計畫」

之彰化崙尾場址及台中港場址施作，請經濟部協助台電

公司儘速辦理計畫修正及後續發包施工，惟本案 8 部風

機取消施作後，對於原計畫目的及後續如何因應處理未

清楚交代，請經濟部再予以釐清。 

2.有關風力發電產業政策部分: 

（1）業者需投入大量之人力及資源，目前遭遇之問題多

屬政府機關間之協調問題，能源局未能積極協調，恐

影響國家能源轉型綠能相關計畫之推動，應主動適時

協助業者與相關政府部門溝通，請經濟部及能源局就

通案性問題持續主動協助業者排除。 

（2）有關桃園離岸風場案，已於 108 年 12 月 25 日通

過內政部海岸管理審議，另民航局要求補正之第三方

驗證報告尚未通過，請經濟部督促能源局注意整體進

度及契約問題妥為因應辦理。 

四、108年列管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

結論： 

(一)108年度列管 298項重大公共建設計畫，可支用預算

3,964.53億元。截至108年12月底，一般公共建設計畫2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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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，年計畫經費3,116.57億元，達成率94.23%；前瞻基礎

建設公共建設類計畫第2期75項計畫，列管預算847.96億

元，達成率93.31%。有關執行情形異常之部會、計畫或工

程等，目前執行遭遇困難問題，大多屬主辦、主管機關可

協調解決之履約管理事項，請各機關積極辦理。 

(二)109年政府投資、公營事業投資、政府消費對經濟成長率的

貢獻預估達0.6%，公共建設能否順利推動，對整個國家經

濟成長影響很大，同時也連帶影響到勞工就業問題，請各

部會務必全力以赴，如遭遇各項問題請儘早提出以為因

應，讓所編列公共建設預算能夠落實執行，發揮效益。有

關下一年度工程計畫預算編列事宜，請各機關儘早開始，

並依主計總處之各機關編製年度單位預算案應行注意辦

理事項規定辦理。 

(三)檢視108年度列管計畫執行經驗，提醒各機關各項前置作業

如未完成即編列預算將造成後續工程執行困難，補助型計

畫應儘早辦理，另要求地方政府之配合款項要提早籌編納

入預算，至於流廢標案件主要係因工程目標定位及設計標

準不清楚，如果以上事項均能做好，則計畫之推動將會事

半功倍。重點事項如下: 

1.有關各項計畫之前置作業，請各機關納入推動會報全面

檢視盤點，於規劃階段應注意規劃內容周延性，再據以

編列預算，讓後續工程推動能夠順利進行，目前已編列

預算者請全面盤點及早發掘問題及早解決。 

2.有關補助型計畫，請各部會納入推動會報務必提早盤點，

並啟動各項審查及行政作業、確實掌握計畫執行進度及

落實督導受補助單位儘速辦理。 

3.各機關於計畫編列預算時應訂定工程需求標準，設計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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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階段應要求廠商將相關標準納入考量，避免因設計標

準不符原核定預算標準，致無法發包或追加預算之情形，

或採取因應措施如修正計畫、提列準備等。 

(四)有關108年度列管計畫達成率超越九成，執行績效良好，執

行過程各機關全力推動、備極辛勞，請各機關對於執行督

導會報、推動會報業務及列管一般公共建設計畫、前瞻公

共建設類計畫之相關人員，予以敘獎，以示嘉勉。另請工

程會依列管金額將部會執行情形分為2類呈現，並建立督

導會報作業機制，且採取獎從寬、懲從輕之方式，納入獎

懲規定讓各機關有所依循。 

(五)有關外籍勞工政策，勞動部林次長三貴的觀念很好可供大

家參考，營造業屬火車頭工業，亦是國家經濟發展相當重

要一環，若有足夠的外勞，可擴大產業鏈效益，有助經濟

發展，帶動許多關聯產業的發展，如建材業、運輸業等勞

工亦可受益，請工程會與勞動部密切溝通，使外勞政策適

度鬆綁，提供更為充足之勞動力。 

(六)工程會列管之公共建設計畫，依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

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點」第9點規定，管考週期屬「月報」，

作業計畫應於當年度1月31日前核定，因各部會尚需作業

時間辦理「執行資料」填報，依歷年實際情形，各部會多

於2月下旬始完成，考量資料完整性，故將於3月份起統計

執行資料並召開督導會報，請各機關儘速依規定填報

GPMnet資料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 

無。  

伍、散會(下午4時30分) 


